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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卫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清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吴清华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510-82607689 

传真 0510-82607683 

电子邮箱 wu_qinghua@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junction-info.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无锡市兴源北路 401 号北创科技园一期大楼 919 室 

214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7,967,933.37 28,434,574.96 -1.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39,464.65 22,001,883.25 -12.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77 0.88 -12.5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0.85% 22.62%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533,513.69 11,441,024.30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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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2,418.60 -3,431,280.20 22.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936,472.77 -3,865,862.7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4,366.58 -330,069.11 -19.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2.88% -14.3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9.04% -16.2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4 21.43%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2,584,128 50.34% -888,942 11,695,186 46.7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497,596 13.99% 937,342 4,434,938 17.74%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2,415,872 49.66% 888,942 13,304,814 53.2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492,788 41.97% 2,812,026 13,304,814 53.22%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25,000,000.00 - 0 25,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王卫东 13,990,384 3,749,368 17,739,752 70.96% 13,304,814 4,434,938 

2 无锡卓信

力强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403,847 0 2,403,847 9.62% 0 2,403,847 

3 徐越 0 1,694,955 1,694,955 6.78% 0 1,694,955 

4 杭州国安

贵合投资

961,539 0 961,539 

 

3.85% 0 96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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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

公司 

5 高列挺 0 500,000 500,000 2.00% 0 500,000 

6 汪钜钢 480,769 0 480,769 1.92% 0 480,769 

7 王师 480,769 0 480,769 1.92% 0 480,769 

8 陈又新 480,769 0 480,769 1.92% 0 480,769 

9 孙晟 0 243,700 243,700 0.97% 0 243,700 

10 张滨滨 0 13,500 13,500 0.05% 0 13,500 

合计 18,798,077 6,201,523 24,999,600 99.99% 13,304,814 11,694,78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无锡卓信力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总经理王卫东与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吴清华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王卫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

控制无锡卓信力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股东徐越系公司股东杭州国安贵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实

际控制杭州国安贵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东王卫东直接持有卓信科技 17,739,75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70.96%，通过卓信力强控制卓信科技 2,403,847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9.62%，合计控制卓信科技

20,143,59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80.58%。从股权结构判断，公司股东王卫东对公司决策形成实质性控

制，且王卫东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负责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对公司的经营决策

事项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王卫东，男，197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于 2001 年 7 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

大学，2005 年 8 月获得韩国仁荷大学工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历。2001 年 7 月至 2002 年 10 月，在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任职工；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4 月，在留学备考；2003 年 5 月至 2003 年 8 月，在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工；2003 年 9 月至 2005 年 8 月，在韩国仁荷大学学习信息通信工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课程；2005 年 9 月至 2009 年 10 月，在三星电子（中国）研发中心任职工；2009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武汉泰睿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2 年 8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卓信信息任执行董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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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2016 年 6 月至今，在卓信科技任董事长、总经理。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

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019 年 12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

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追溯。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年年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